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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由于该事项具有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猛狮科技，证券代码：002684）已于 2015 年

1�月 13�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公告编号：2015-003）。

截至本公告日，该重大事项还在筹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

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5�年 1�月 2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将抓紧时间尽

快确定该重大事项，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刊登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

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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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原定于 2015�年 1� 月

23�日披露 《2014�年年度报告》。 现因文件准备原因， 经公司申请， 现将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推迟至 2015�年 1�月 28�日。

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交银施罗德丰享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丰享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丰享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７４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含两年）的期间内封闭式运作（按照

基金合同的约定提前转换基金运作方式的除外），封闭期结束后转为开放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交银施罗德丰享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交银施罗德丰享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０１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

，

４８１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２５９

，

２６２

，

５４７．０２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１２３

，

９４３．９３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５９

，

２６２

，

５４７．０２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２３

，

９４３．９３

合计

２５９

，

３８６

，

４９０．９５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１

，

００１．０３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注：

１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基金募集活动有关的费用，包括会计师

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２

、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本基金基金

经理未认购本基金。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

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

ｆｕｎｄ００１．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 办理申

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以及关注本基金的特有

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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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期权交易参与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期权交易参与人的通知》（上证函〔

２０１５

〕

６０

号），同意公司成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期权交易参与人，并开通股票期权经纪、自营业务交易权限。

我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做好股票期权开通后的各项准备工

作。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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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收入

３０９

，

１０６ １７６

，

７０４ ７４．９３％

营业利润

１３９

，

３３９ ５６

，

６８８ １４５．８０％

利润总额

１４０

，

２５８ ５７

，

７７４ １４２．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６

，

７５７ ４８

，

００６ １２２．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５ ０．２５ １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３．３７％ ６．５６％ ６．８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３

，

４６６

，

０９６ １

，

９９３

，

２６１ ７３．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６８

，

６７０ ７４３

，

４３５ １６．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４．４４ ３．８０ １６．８４％

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

－

每股收益》的规定，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

普通股的数量因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而增加或因并股而减少，但

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 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工作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实施完毕， 公司股份总数由

９７８

，

５８３

，

０１６

股增加至

１

，

９５７

，

１６６

，

０３２

股，公司根据规定计算本期并按调整后的

股数重新计算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同样按照最新股本测算上年同期

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证券市场逐渐活跃，沪深两市股票基金成交金额同比大幅增长，沪

深两市综合指数涨幅较大。 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下，公司积极贯彻落实战略目标和

年度经营计划，继续加大力度推进传统业务转型和加快创新业务发展，牢牢把握

行业发展机遇，各项业务齐头并进，信用交易业务、证券投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

经纪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等各项业务收入均实现大幅增长， 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２０１４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９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７４．９３％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６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２．３８％

。

由于公司本年度客户存款大幅增加，同时公司通过发行次级债券、短期融资

券等多种渠道负债融资，加大财务杠杆，发展资本中介和固定收益业务，使得公司

年末总资产较年初增长

７３．８９％

。 由于公司本年度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增长，使

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年初增长

１６．８５％

。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037� � �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5-01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久联发展”）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接控股股东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利

久联”）通知，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至

０１

月

１５

日期间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减持久联发展股份

８５０

，

０４５

股，减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６％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披露的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集团”）签

署的《收购报告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３０％

的， 应当向该公司所有

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人预计无法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３０

日内发出全面要约

的， 应当在前述

３０

日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至

３０％

或者

３０％

以下，并自减持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 保利集团不符

合申请豁免要约的条件，预计无法发出全面要约，保利集团计划在完成对久联

集团增资的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

３０

日内， 促使久联集团将持有久联发展的股

权减持至

２９％－３０％

的区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保利久联工商变更完成。保利

集团持有保利久联

５１％

的股份，从而间接控制久联发展

３０．２６％

的股份。 本次减

持后，保利久联持股比例为

３０％

。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

保利久联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１

月

１５

日

１６．４９ ８５０

，

０４５ ０．２６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合 计

－ １６．４９ ８５０

，

０４５ ０．２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至

１

月

１５

日，保利久联减持了公司股份

８５０

，

０４５

股，占久

联发展总股本的

０．２６％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保利久联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９９

，

０６０

，

４４５ ３０．２６ ９８

，

２１０

，

４００ ３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９

，

０６０

，

４４５ ３０．２６ ９８

，

２１０

，

４００ ３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股份减持完成后，保利久联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８

，

２１０

，

４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０％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公司控股股东保利久联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控股股东保利久联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备查文件

保利久联集团出售公司股票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01 月 19 日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时间的提示性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发布了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

份额发售公告，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5 日至 2015 年 1 月 23

日，基金简称 " 南方产业活力 "，基金代码 "000955"，请投资人留意。

一、 根据上述公告的约定， 本基金的募集结束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即

2015 年 1 月 23 日仍然接受认购申请，投资人须于各销售机构约定的认购受理时

间内提交申请，2015 年 1 月 24 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二、根据发售情况对参与本基金认购的销售机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销售

机构如下：

1、直销机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代销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

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

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

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太

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诚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诺亚正

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

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

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

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宜投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

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三、特别提示

1、本基金发售的详细事项请查阅本基金的份额发售公告、招募说明书及最新

相关公告。 投资人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

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2、在投资本基金前，投资人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

立决策，获得基金投资收益，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

资人认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20 日

（上接 B25 版）

2、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同意，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1.1条“标的股份：指发行人本次拟向认购人非公开发行、认购人以现金认购的 12,755.1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修改为“标的股份：指发行人本次拟向认购人非公开发行、认购人以现金认购的 11,807.034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

四、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与京蓝控股、盈创嘉业、楼泰投资和信诚投资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均回避相关议案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备查文件：

1、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独立意见

4、有关各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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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其他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能否获得相关批准及获得批准的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已于 2015年 1月 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衢富签订《< 关于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书 >之补充协议(二)》相关事项。

释 义

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 称 含 义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

京蓝科技 指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蓝控股、控股股东 指 京蓝控股有限公司

盈创嘉业 指 北京盈创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楼泰投资 指 杭州楼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诚投资 指 北京信诚和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衢富 指 上海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京蓝科技向京蓝控股、盈创嘉业、楼泰投资、信诚投资、上海衢富合计发行

22,039.7959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

A

股股票之行为

本预案 指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

预案出具日

/

预案公告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首次公告日，即

2014

年

8

月

21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结束之日

/

发行完成之日 指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上市之日

发行价格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5.88

元

/

股

募集资金 指 指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董事会 指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股东大会 指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A

股 指 在境内发行并在境内交易所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一、上海衢富与公司关系概述

公司拟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京蓝控股、盈创嘉业、楼泰投资、信诚投资和上海衢富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上海衢富认购股份数量为

1,574.2704万股，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所持公司的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4.13%，上海衢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上海衢富情况介绍

（一）上海衢富概况

公司名称：上海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曙

注册资本：1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4月 6日

注册地址：青浦区新桥路南侧 1203弄 1号 2幢 2层 A区 220室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二）上海衢富股权结构

上海衢富控股股东为国禹（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衢富实际控制人为严曙，截至预案出具日，上海衢富股权结构如下：

（三）上海衢富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97,281.20

负债总计

-

所有者权益

97,281.20

项目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

利润总额

-674.79

净利润

-674.79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上海衢富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1、国禹（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国禹（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曙

注册资本：2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 3月 29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开发区黄海路 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 9号单体 2层 B25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办公用品批发兼零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

限内经营，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国禹（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53,080,719.53

负债总计

150,133,333.00

所有者权益

2,947,386.53

项目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

利润总额

-1,507,005.77

净利润

-1,507,005.77

（五）上海衢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实际控制人姓名：严曙

身份证号码：36040319651114****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长期居住地：上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否

企业主要任职情况： 在上海国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禹（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上海衢富担任法定代表人

三、公司与上海衢富签署相关的协议

公司与上海衢富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一）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发行人：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上海衢富

签订日期：2015年 1月 19日

（二）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同意，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第 2.1条“发行数量：23,809.52万股，其中认购人认购发行股份 1,700.68万股。若发行人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数量将随之进行调整” 修改为“发行数量：22,039.7959

万股，其中认购人认购发行股份 1,574.2704万股。若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发行数量将随之进行调整” 。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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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与刘智辉、李前进、北京杨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南京安盟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能否获得相关批准及获得批准的

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已于 2015年 1月 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刘智辉、李前进、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南京安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涉及关联交易不适用《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释 义

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 称 含 义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

京蓝科技 指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蓝控股、控股股东 指 京蓝控股有限公司

盈创嘉业 指 北京盈创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楼泰投资 指 杭州楼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诚投资 指 北京信诚和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衢富 指 上海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远江信息

/

标的公司 指 远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杨树创投 指 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安盟投资 指 南京安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京蓝科技向京蓝控股、盈创嘉业、楼泰投资、信诚投资、上海衢富合计发行

22,039.7959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

A

股股票之行为

预案出具日

/

预案公告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首次公告日，即

2014

年

8

月

21

日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刘智辉、李前进、杨树创投和安盟投资与发行人于

2014

年

8

月

17

日签署购买远江信息

股权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刘智辉、李前进、杨树创投和安盟投资与发行人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签署购买远江信

息股权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指

刘智辉、李前进、杨树创投和安盟投资与发行人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签署购买远江信息

股权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评估报告》 指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远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募集资金 指 指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董事会 指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股东大会 指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A

股 指 在境内发行并在境内交易所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京蓝控股、盈创嘉业、楼泰投资、信诚投资和上海衢富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2014年 8月 1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刘智辉、李前进、杨树创投和安盟投资签署了购买远江信息股权

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2014年 12月 15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刘智辉、李前进、杨树创投和安盟投资签署了购买远江信息股权

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5年 1月 19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刘智辉、李前进、杨树创投和安盟投资签署了购买远江信息股

权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与关联关系

（一）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刘智辉、李前进和安盟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树创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梁辉控制的企业。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杨树创投是公

司的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预案出具日，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注：图中比例均为认缴出资比例，朱锦和阎涛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盈创嘉业成立于 2014年 8月 7日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杨树创投情况介绍

（1）杨树创投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

110108015138932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9

号

2104-215

成立日期

2012

年

08

月

06

日

合伙期限至

2019

年

08

月

05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树成长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杨树创投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09,798,011.92

负债总计

18,000,000.00

所有者权益

91,798,011.92

项目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

利润总额

801,814.33

净利润

801,814.33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安盟投资情况介绍

（1）安盟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南京安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20100000158218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智辉

经营场所 南京市高淳县经济开发区花山路

17

号

1

幢

成立日期

2012

年

08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调

查。

（2）安盟投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000,000

负债总计

1,000,000

所有者权益

2,000,000

项目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

利润总额

-

净利润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刘智辉情况介绍

刘智辉，男，1971年 9月出生，本科学历；曾在胥浦邮电局任工程师，在无锡敏通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自 2005 年至今担任远

江信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4、李前进情况介绍

李前进，男，1968年 8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曾在中石化二公司先后担任电气仪表技术员、工程管理、项目经

理等职务；自 2003年 6月至今在远江信息担任董事兼副总经理职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远江信息概况

公司名称：远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智辉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 10月 29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 1号 3幢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销售和集成；软件产品开发、销售；电子及通讯产品开发、销售（不含卫星

地面接收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楼宇自控系统工程、弱电系统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装璜材料、办公用品、

耗材、机电设备、礼品销售；机电、弱电系统工程咨询；环保工程、节能工程、送变电工程、消防工程设计及施工；通信工程设计、安装、调试；通信

网络系统集成；提供劳务。

（二）远江信息股权结构

截止预案出具之日，远江信息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经审计的财务信息摘要

远江信息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83,727,038.81 120,274,618.07 99,860,810.37

非流动资产

4,094,897.48 2,562,635.97 1,398,897.44

资产总计

187,821,936.29 122,837,254.04 101,259,707.81

流动负债

80,558,444.47 28,296,887.06 18,510,288.08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总计

80,558,444.47 28,296,887.06 18,510,288.08

所有者权益

107,263,491.82 94,540,366.98 82,749,419.73

负债和所有权益合计

187,821,936.29 122,837,254.04 101,259,707.81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74,266,357.83 103,785,256.12 80,508,048.19

营业成本

48,545,787.73 68,552,690.82 47,808,935.81

营业利润

12,994,336.51 16,930,776.37 21,137,991.59

利润总额

13,971,393.35 18,459,956.68 21,736,576.21

净利润

11,890,827.46 15,943,210.16 18,037,146.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890,827.46 15,943,210.16 18,037,146.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323,411.32 15,090,489.24 10,518,000.56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91,701.69 -22,426,021.10 -11,210,675.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72,263.89 3,294,628.37 -8,505,715.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01,253.54 -995,675.96 44,102,500.00

四、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一）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转让方：刘智辉、杨树创投、李前进、安盟投资

受让方：京蓝科技

签订日期：2015年 1月 19日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各方同意，京蓝科技取消受让杨树创投所持远江信息的 18.92%股权(即，945.96万元出资额)，杨树创投取消转让该等股权；除杨树创投

外的其他各方同意，免除杨树创投于《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一)》项下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杨树创投同意，放弃对

远江信息其他股东拟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将“转让方：指刘智辉、李前进、杨树创投、安盟投资” 修改为“转让方：指刘智辉、李前进、安盟

投资” 。 将“标的股权：指转让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 修改为“标的股权：指转让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81.08%股权” 。

2、各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第 2.1条“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由转让方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包括占目

标公司注册资本 100%的出资额 5,000万元及其代表的股东权益)全部转让予受让方，且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 修

改为“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由转让方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包括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81.08%的出资额 4,054.04

万元及其代表的股东权益)全部转让予受让方，且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 。

3、各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第 3.1条“各方同意，根据《评估报告》所载明的标的公司于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确定标的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5,000万元。 转让方各自应取得的转让价款以其各自所持有的标的股权份额确定” 修改为“各方同意，根据《评估

报告》所载明的标的公司于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4,594万元。 转让方各自应取得的转让价款

以其各自所持有的标的股权份额确定” 。

4、各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第 4.3条“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目标公司在预测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转

让方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 转让方将以现金方式对天伦置业进行补偿， 各转让方现金补偿比例同其原股权比例， 即刘智辉

59.84%，杨树创投 18.92%，李前进 13.13%，安盟投资 8.11%。 转让方应在天伦置业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差额部分一

次汇入天伦置业指定的账户内。 各转让方承诺对上述利润补偿承担连带责任”修改为“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目标公司在预测年度内任

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转让方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转让方将以现金方式对京蓝科技进行补偿，各转让方现金

补偿比例同其原股权比例，即刘智辉 59.84%，李前进 13.13%，安盟投资 8.11%。 转让方应在京蓝科技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方式将差额部分一次汇入京蓝科技指定的账户内。 各转让方承诺对上述利润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

5、各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第 4.5条“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天伦置业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现金补偿

金额，则转让方应向天伦置业另行补偿。 另需补偿的金额 =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 -已补偿现金。 转让方将以现金方式对天伦置业进行补

偿，各转让方现金补偿比例同其原股权比例，即刘智辉 59.84%，杨树创投 18.92%，李前进 13.13%，安盟投资 8.11%。 补偿期限届满年度标的股

权减值测试报告与补偿期限届满年度天伦置业年度审计报告同时出具，转让方应在补偿期限届满年度标的股权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补偿一次汇入天伦置业指定的账户内。各转让方承诺对上述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 修改为“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京

蓝科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现金补偿金额，则转让方应向京蓝科技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金额 =拟购买资产

期末减值额 -已补偿现金。 转让方将以现金方式对京蓝科技进行补偿，各转让方现金补偿比例同其原股权比例，即刘智辉 59.84%，李前进

13.13%，安盟投资 8.11%。 补偿期限届满年度标的股权减值测试报告与补偿期限届满年度京蓝科技年度审计报告同时出具，转让方应在补偿

期限届满年度标的股权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补偿一次汇入京蓝科技指定的账户内。 各转让方承诺对上述

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

五、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可以拓展业务领域，增加利润来源，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与刘智辉、李前进、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安盟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均回避相关议案表决，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备查文件：

1、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独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8号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

修订稿）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 8月 1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并于 2014年 12月 15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预案部分内容进行修订的议案。

2015年 1月 19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部分预案内容进行补充修订， 现对本次预案补充修订内容说明如

下：

1、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的审批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及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及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发行方案及相关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因此，本次

非公开发行能否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2015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 《修改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中发行数量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公司与刘智辉、李前进、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南京安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和审议通过了《修改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 >部分内容的议案》。

公司在修订稿中对已取得的审批情况进行了更新。

2、调整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杨树创投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京蓝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梁辉，本次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之一“购买远江信息 100%股

权” 修改为“购买远江信息 81.08%股权” ，取消了购买杨树创投持有的远江信息 18.92%股权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调整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29,59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购买远江信息

81.08%

股权

44,594

对远江信息增资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

5,000

天伦大厦及天誉花园五楼装修改造

12,000

偿还借款

68,000

合计

129,594

公司在修订稿中对相关内容作出了修订。

3、调减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针对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调整，公司调减募集资金规模至 129,594.00万元，调整了各个认购对象认购资金金额和认购的股份数量：

项目名称 认购资金金额（万元） 认购股份数量（万股）

京蓝控股

69,425.36 11,807.0340

盈创嘉业

13,885.07 2,361.4065

楼泰投资

18,513.43 3,148.5425

信诚投资

18,513.43 3,148.5425

上海衢富

9,256.71 1,574.2704

合计

129,594.00 22,039.7959

公司在修订稿中对相关内容作出了修订。

4、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补充了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相关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发行人：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京蓝控股、盈创嘉业、楼泰投资、信诚投资、上海衢富

签订日期：2015年 1月 19日

（2）合同主要内容

京蓝科技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得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及认购资金数额减少，经过友好协商，

京蓝控股、盈创嘉业、楼泰投资、信诚投资、上海衢富同意将认购股份数量分别调整为 11,807.0340 万股、2,361.4065 万股、3,148.5425 万股、3,

148.5425万股和 1,574.2704万股。

公司在修订稿中对相关内容作出了修订。

5、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补充了发行人与标的资产转让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相关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转让方：刘智辉、李前进、杨树创投、安盟投资

受让方：京蓝科技

签订日期：2015年 1月 19日

（2）协议主要内容

1）各方同意，京蓝科技取消受让杨树创投所持远江信息的 18.92%股权(即，945.96万元出资额)，杨树创投取消转让该等股权；除杨树创投

外的其他各方同意，免除杨树创投于《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一)》项下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杨树创投同意，放弃对

远江信息其他股东拟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将“转让方：指刘智辉、李前进、杨树创投、安盟投资” 修改为“转让方：指刘智辉、李前进、安盟

投资” 。 将“标的股权：指转让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 修改为“标的股权：指转让方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81.08%股权” 。

2）各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第 2.1条“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由转让方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包括占目

标公司注册资本 100%的出资额 5,000万元及其代表的股东权益)全部转让予受让方，且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 修

改为“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由转让方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包括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81.08%的出资额 4,054.04

万元及其代表的股东权益)全部转让予受让方，且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 。

3）各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第 3.1条“各方同意，根据《评估报告》所载明的标的公司于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确定标的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5,000万元。 转让方各自应取得的转让价款以其各自所持有的标的股权份额确定” 修改为“各方同意，根据《评估

报告》所载明的标的公司于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4,594万元。 转让方各自应取得的转让价款

以其各自所持有的标的股权份额确定” 。

4）各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第 4.3条“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目标公司在预测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

转让方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转让方将以现金方式对天伦置业进行补偿，各转让方现金补偿比例同其原股权比例，即刘智辉

59.84%，杨树创投 18.92%，李前进 13.13%，安盟投资 8.11%。 转让方应在天伦置业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差额部分一

次汇入天伦置业指定的账户内。 各转让方承诺对上述利润补偿承担连带责任”修改为“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目标公司在预测年度内任

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转让方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转让方将以现金方式对京蓝科技进行补偿，各转让方现金

补偿比例同其原股权比例，即刘智辉 59.84%，李前进 13.13%，安盟投资 8.11%。 转让方应在京蓝科技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方式将差额部分一次汇入京蓝科技指定的账户内。 各转让方承诺对上述利润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

5）各方同意，将《股权转让协议》第 4.5条“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天伦置业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现金补偿

金额，则转让方应向天伦置业另行补偿。 另需补偿的金额 =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 -已补偿现金。 转让方将以现金方式对天伦置业进行补

偿，各转让方现金补偿比例同其原股权比例，即刘智辉 59.84%，杨树创投 18.92%，李前进 13.13%，安盟投资 8.11%。 补偿期限届满年度标的股

权减值测试报告与补偿期限届满年度天伦置业年度审计报告同时出具，转让方应在补偿期限届满年度标的股权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补偿一次汇入天伦置业指定的账户内。各转让方承诺对上述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 修改为“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京

蓝科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现金补偿金额，则转让方应向京蓝科技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金额 =拟购买资产

期末减值额 -已补偿现金。 转让方将以现金方式对京蓝科技进行补偿，各转让方现金补偿比例同其原股权比例，即刘智辉 59.84%，李前进

13.13%，安盟投资 8.11%。 补偿期限届满年度标的股权减值测试报告与补偿期限届满年度京蓝科技年度审计报告同时出具，转让方应在补偿

期限届满年度标的股权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补偿一次汇入京蓝科技指定的账户内。 各转让方承诺对上述

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

公司在修订稿中对相关内容作出了修订。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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